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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生态领域改革，我市制定出台《丽水市关于加快推
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加快补齐环
境治理体制机制能力短板。生态改革力度不减，生态规划擘
画蓝图。

——出台丽水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优
先保护区面积位居全省首位，占全市总面积的 75.67%，并结合

“大花园”核心区发展定位，对三类工业项目制定了严于省级
标准的个性化管控要求。

——研究全省首个研发林业碳汇核定技术方法学，《浙江
省丽水市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通过专家评审。印发《丽
水市生态信用行为正负面清单（试行）》《丽水市绿谷分（个人
信用积分）管理办法（试行）》等系列制度，探索建立了个人、企
业和行政村三个主体的五级量化评分制度，构建丽水生态信
用“四梁八柱”。

——研究《新时代高水平建设美丽丽水规划纲要（2020-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为新时代美丽丽水建设指明方
向。

——在全省率先开展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编制《丽
水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研究即将出台的《新时代高
水平建设美丽丽水规划纲要（2020-2035年）》（送审稿），强调
丽水将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高
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打通“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
得更大，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丽水特色的美丽建设新路子，高水
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成为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
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成果和经验的重要窗口。

在《规划》（送审稿）中擘画，我市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
之赞”，将丽水的发展嵌入全国与全球坐标定位，深度挖掘发
扬自身优势，坚定践行时代使命担当，总结提炼生态文明实践
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讲好“美丽丽水故事”，争当
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两方面
成果和经验的重要窗口，重点构建五个区：美丽中国建设样板
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中国碳中和先行区、
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区、全国生态环境健康管理创新
区。力争在新阶段亮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名片。

近期目标(到 2025年)，丽水综合实力实现GDP和GEP“两
个较快增长”，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期目标（到 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纵深推
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进一步拓展，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成熟完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人民群众
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
绿色价值观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生态文明
制度供给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大幅提升，成为全国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最佳实践地。

远期目标（到 2035 年）。高质量建成美丽中国先行示范
区，天蓝土净、秀山丽水、自然和谐、养生福地、绿色繁荣的
现代化美丽丽水全面呈现。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核心区全
面建成，高质量绿色发展取得决定性成果，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价值转化效率、美丽经济发展全面处于国内领先、率先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之路，成为全面展示浙江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
色发展两方面成果和经验的重要窗口，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贡献丽水经验。

守护秀山丽水清新的优质生态环境。在不远的未来，丽
水坚持全形态治理、全过程防控、全地域保护，持续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将立足当前坚决打赢生态环境巩固提升持久
战，放眼长远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打造万山滴翠、层林尽
染、鱼翔浅底、繁星闪烁的优美生态，打造高水平高品质环境
健康风险管理试点，以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持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着
力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深化环境健康风险管理试点……守
住生态底线的丽水未来还会变成啥样？

《规划》中有这么一幅愿景：以打造诗画浙江大花园最美
核心区为重点，高标准构筑“国家公园+美丽城市+美丽城镇+
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河湖+美丽园区”空间形态，高品质
打造“丽水山居图”，建设活力宜居的美丽城镇、诗意栖居的美
丽乡村，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绘就
新时代最美山水城市画卷。

2035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梦想离丽水人民并不
遥远。

生态规划：
美丽丽水拥有美好未来

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聚力系统治理，将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进一步扩大变得刻
不容缓。

在治气方面，我市将持之以恒抓好细颗粒物和臭氧浓度
“双控双减”。2020年涉气重复信访率比 2017年下降 30%以
上；完成 15个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5个钢铁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42 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淘汰燃煤小锅炉 12
台，原煤消费总量同比下降 16.1%。

绿色出行关乎每一位市民。过去一年来，我市新增新能
源公交车和出租车 184辆，淘汰国三及以下标准营运柴油货
车 669辆。

杜绝工地扬尘，丽水人是认真的。全市推进“智慧工地”
系统建设，累计安装施工工地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 376
个。

整治餐饮业油烟污染，我辈人人有责。开展餐饮业油
烟污染在线监测和可视化管理，去年试点建成 100套油烟
在线监测设备。

油品管理更加严苛。我市全面停止销售低于国六标准
的车用汽柴油，全市 183家成品油经营企业的国六标准车用
汽柴油完成提标升级。

2020 年，丽水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地
方标准，将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生态环境管理之中，全方
位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在治水行动中，丽水全域同舟共济，全面完成 5 个工
业园区、21 个生活小区和 31 个镇（街道）“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创成云和县全域“污水零直排区”。积极推进松阳
县省级表面处理行业企业“污水零直排区”示范标杆园区
创建。

在全省率先探索实施全域建设“美丽河湖”治水新模式，
编制完成全省首个美丽河湖建设规划，并开展美丽河湖建
设规范、示范市创建实施方案编制工作，2020 年申报省级

“美丽河湖”9条，已高站位严标准完成 18条；大力提升城镇
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实施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 4个，完成建
设和改造城镇污水配套管网 166公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市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能力
有效提升，解决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人口 39.37万人；共完成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运维年度任务 146个，建成美丽牧场 27
家。

在治土过程中，全市推进污染地块安全利用行动，我市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全市累计完成 9块关停搬迁企业
原址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在全省率先完成土壤和
地下水样品采集。稳步推进遂昌、松阳、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三地共 4个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

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省率先出台《土壤环境红、黄、
绿牌警示管理暂行办法》，还对企业按风险等级实行分类管
控。

丽水在全域内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建成浙江汇金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含金属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丽水市医疗
废弃物处理中心二期工程、丽水市（松阳）工业污泥处置项目，新
增危废处置能力 16.5万吨/年，填补了全市危险废物处置缺口，
实现“自我平衡、略有富余”目标任务。

生态文明：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始终

在刚刚经历的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任务中，丽水
市生态环境局全员投入、全力以赴做好督察协调保障工作，
依法推进边督边改，211件信访件均按时办结。

与此同时，一批生态环境“老大难”问题得以乘势解
决。执法部门精准执法、科学执法、依法执法，集中力量开
展“风雷一号”“风雷二号”专项执法行动，全市作出行政处
罚 178 件，罚款金额 1950.85 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44.7%、
42.3%。妥善解决群众环境信访投诉，受理环境信访件 966
件，同比下降 22.72%。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监管数字化手段的不断升
级。

从 2019 年开始，我市正式推进生态环境智慧监管，依
托“丽水花园云（城市大脑）”平台，通过污染源企业在线监
测（监控）、各类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水环境的饮用水源
站、断面控制站等点位设施及其场景应用形成环境监管物
联感知网络,在地面点位上，实现生态环境监测自动化、科
技化、数字化。

为落实好环保督察整改，丽水依托卫星遥感、物联感知
和基层治理“四平台”，逐渐形成“天眼、地眼、人眼”结合的
立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监测网络。

像实时监测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一样，丽水大气环境质量
24 小时有一双眼睛在察看，这双天眼就是丽水最新上线的

“天眼守望”大气污染监测预警场景化系统。
在线监测数据分析、环境监测车走航、无人机飞检……借

助“互联网+科技”手段，一双双环境监测“地眼”，紧盯不安分
的违法者，这“地眼”便是“蓝天卫士”智能监测系统报告。建
立健全秸秆焚烧协同监管平台后，我市累计建成“蓝天卫士”
秸秆焚烧视频监控点位 117个，累计处置秸秆焚烧 1万余起。

发现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拿起电话向生态环境部门举
报，一旦查实可获最高奖金 5 万元。2019 年 2 月，丽水发布

《丽水市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试行）》。2020
年，市县两级共收到环境问题投诉举报 996件，其中作为线索
立案 34起。这双人眼就是基层网格员，一双环境监督的“探
头”。

穷尽办法，各司其职。生态监管“上天入地”，深入人心，
只为不断擦拭丽水生态环境的“金名片”。

此外，我市还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深化落实生态环境状况报告制度，推动环保责任真正在
基层落地生根。

通过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研究，丽水牵头完成《丽水市

餐饮业油烟管理规定》的立法调研工作，制定《丽水市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落地配套政策，编制出台了丽水市级饮用水水源
地生态补偿办法、丽水市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办法以及饮
用水水源保护各部门联动协调机制等配套制度并实施，让生态
监管成为生活常态。

生态治理：“上天入地”数字化全覆盖

丽水生态环境丽水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目标，明确要求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20年，丽水市环境质量状况位居全国全省前列，全市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连续 17年全省第一，丽水人民对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提
升。

丽水市区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个重点排名城市中位居第 7。全市九县
（市、区）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范围为 18-22微克/立方米，均达到并优于
国家二级标准 35微克/立方米。全市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在 98.9%～
100%之间，优良天数达 362天，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为 98.9%，同比上
升 0.8个百分点，未出现重污染天数，全年优良率居全
省第一。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同样稳居
全省第一。国考Ⅰ～Ⅲ类水比例、跨行政
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县级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实
现“三个 100%”。全市无劣 V 类断
面。

全市新建美丽林相 91.92 万
亩，现有林地面积 2199.2万亩，占
全省林地面积约 1/5。全市森林
覆盖率 81.7%，比全省高出 20个
百分点。

2020 年，龙泉市、青田县创
成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
市累计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 1个、国家级生态县 6个、省级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9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丽
水新时期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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